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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财行〔2016〕43号


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关于做好2016年国家旅游发展基金
补助地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定州市、辛集市、省财政直管县（市）财政局、旅游委（局）：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国家旅游局办公室《关于做好2016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财办行〔2016〕120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将2016年国家旅游发展基金申报要求和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2016年旅游发展基金重点支持各地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旅游业，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针对今年我省旅游景区受灾实际，今年旅游发展基金将重点对受灾景区公共服务设施恢复重建项目予以倾斜。重点包括： 

（一）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一是旅游厕所新建和改扩建项目。2016年旅游专项资金将继续重点支持已纳入国家旅游局《2015-2017年全国旅游厕所行动计划》的旅游景区新建和改扩建旅游厕所。原则上今年省级专项资金支持过的旅游厕所不再支持。二是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支持各地在贯彻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国家扶贫开发战略过程中亟需解决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问题，集中支持全省重点景区特别是受灾景区的停车场、标识标牌、景区道路、游客中心等项目建设。
（二）旅游业转型升级项目。为促进旅游供给侧改革，积极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通过贷款贴息方式，重点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引领旅游新业态发展。支持一批具有引领示范效应的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开发项目、休闲度假项目、旅游新业态项目等，引导和推动旅游业向质量效益型发展。

二、补助方式

（一）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采用直接补助方式。其中，旅游厕所建设项目补助额度由财政部和国家旅游局根据各地纳入《2015-2017年全国旅游厕所行动计划》的厕所数量、旅游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2015年旅游厕所建设完成情况等因素测算。省财政厅和省旅游委根据《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行〔2009〕47号)有关要求，审核旅游厕所建设项目申报材料，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筛选确定具体支持项目，并将有关情况反馈财政部和国家旅游局。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由各市财政和旅游部门联合上报申报材料，经省财政厅和省旅游委审核筛选确定项目，联合上报财政部和国家旅游局审核确定后下达资金。
（二）旅游业转型升级项目主要采用贷款贴息方式。由各市财政和旅游部门联合上报申报材料，经省财政厅和省旅游委审核筛选确定项目，联合上报财政部和国家旅游局审核确定后下达贷款贴息资金。贷款贴息项目的贴息期为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单个项目贴息贷款的贴息比例不超过60%。

三、申报要求

（一）旅游业转型升级项目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原则上要求各地要结合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解决全省重点旅游景区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问题，特别是重点向受灾景区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倾斜。原则上每个设区市限申报2个项目，省财政直管县限申报1个项目。鼓励申报辐射面广、投资额较大的旅游项目。积极鼓励地方配套相关建设资金，大力支持旅游发展基金项目建设。
（二）旅游厕所项目原则上要求集中使用，鼓励各地结合《2015-2017年全国旅游厕所行动计划》，以景区为单位批量支持旅游厕所建设，避免资金分散使用。要求截至2016年8月16日前已开工在建或竣工投入使用，原则上灾后恢复重建厕所项目可将时间放宽至2016年12月底前建成。各地可根据本地旅游厕所建设实际情况进行申报。
（三）各地财政和旅游部门务于2016年8月16日前，按照有关要求（除旅游厕所和贷款贴息项目外的项目需附项目评估报告）和附件格式向省财政厅、省旅游委提交项目申报材料以及2015年旅游专项资金管理和执行情况、2016年旅游发展基金支持厕所建设完成情况、2016年市级旅游专项资金预算安排情况等。项目申报材料包括：
1、项目申请报告。
2、旅游厕所建设项目申报基本情况表（附件1）；
3、相关支出财务凭证；
4、旅游厕所建设方案、设计图纸；
5、能够反映旅游厕所建设现状的照片；
6、旅游业转型升级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申报基本情况表（附件2）
7、《旅游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文本》（附件3）；
8、 旅游项目所在地区旅游总体开发规划或景区总体开发规划（只需复印封面以及涉及到的有关内容）；
9、项目可研报告或项目建议书，发改、国土、环保部门出具的有关审批文件；
10、贷款贴息项目应附银行贷款合同和银行贷款实际发生的计息单及相关审贷法律文件；

11、2016年旅游发展基金支持厕所建设完成情况（附件4）。
以上第2-5项是旅游厕所项目申报材料，第6-10项是旅游业转型升级项目申报材料。请按顺序胶印A4版面书本样式，一式两份分别报送省财政厅和省旅游委（电子版同时发送至邮箱18032288866@163.com）。
（四）支持扶贫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号），旅游发展基金已纳入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范围，各地上报的旅游项目要体现向贫困县倾斜，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工作。财政部和国家旅游局也将积极研究旅游发展基金下达方式，尽可能地提前下达资金，以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
联系人：

1.省财政厅行政政法处：杨凡
联系电话：0311-86771155
2.省旅游委规划发展处：赵奇
联系电话：0311-85892125
省财政厅                省旅游发展委
2016年8月11日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河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6年8月11日印发
—1—

